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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历城发改字〔2025〕82号

关于历城区农村供水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

山东历金水业有限公司及有关单位：
为理顺历城区农村供水价格政策，健全水价管理机制，促进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山东省定价目录》《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全面加强农村供水价格管理的通知》等规定，经区政府研究，确定我区农村供水价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供水类型及水价结构
供水类型分为居民、非居民、特种用水三类。到户水价由基本水价、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三部分构成。
二、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
居民用水按照0.85元/立方米计收，非居民、特种用水按照1.20元/立方米计收，污水处理费征收范围为实现污水收集管网覆盖、具备污水处理条件的农村地区。
三、供水价格标准
1.居民生活用水
（1）阶梯水价实施范围。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实施阶梯水价。阶梯水价实施范围为我区农村居民实施“一户一表”抄表到户的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每户按4口人计，超过4人的，每增加1人，每月各档阶梯水量基数分别增加3立方米。每户人口数由供水企业根据用户提供的居民户口簿或居委会提供的实际居住证明认定。
（2）阶梯水量及水价。居民用户按年度用水量计算，将居民家庭全年用水量划分为三档，水价逐档递增，按档计收。第一阶梯年用水量154立方米以内（含），到户水价为每立方米3.00元（基本水价2.11元、水资源税0.04元、污水处理费0.85元）；第二阶梯年用水量154-234立方米（含），到户水价为每立方米4.06元（基本水价3.17元、水资源税0.04元、污水处理费0.85元）；第三阶梯年用水量234立方米以上，到户水价为每立方米5.11元（基本水价4.22元、水资源税0.04元、污水处理费0.85元）。
2.非居民用水
[bookmark: _GoBack]（1）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水。包括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 托育机构用水、利用非居住存量土地和非居住存量房屋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赁住户用水等，不执行阶梯水价，到户水价为每立方米3.53元（基本水价2.64元、水资源税0.04元、污水处理费0.85元）。
（2）其他非居民用水。水价为每立方米4.80元（基本水价3.20元、水资源税0.40元、污水处理费1.20元）。
3.特种用水
水价为每立方米15.20元（基本水价9.00元、水资源税5.00元、污水处理费1.20元）。
四、相关配套政策
1.为照顾困难居民家庭，对我区农村低保、特困等民政保障对象，到户水价为每立方米2.50元（第一阶梯基本水价下调0.5元即1.61元、水资源税0.04元、污水处理费0.85元）。
2.对于未实现污水收集管网覆盖且未进行污水集中处理的用户，不征收污水处理费，终端水价进行相应核减。（详见附表）。
3.针对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推行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加价标准参照《济南市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度》执行。
4.不具备一户一表条件而无法抄表到户的居民用户（含转供水用户），暂不执行阶梯水价，执行第一阶梯水价。
五、有关事项
1.供水企业对户表居民用户要严格执行阶梯水价，做好抄表衔接工作，为用户提供用水信息告知服务，定期发布水质监测及居民用水情况，指导提醒用户合理用水，节约用水。
2.区城乡水务局应当建立健全供水水质监管体系，加强水质管理，保证安全可靠供水，牵头做好用户相关投诉、舆情的处置。
六、执行时间和期限
本通知自2026年1月1日开始执行，有效期三年。

附件：历城区农村供水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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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历城区农村供水价格表

	单位：元/立方米

	供水类型
	阶梯分类
	户年用水量
	到户水价
	其中

	
	
	
	
	基本水价
	水资源税
	污水处理费

	
	
	
	
	
	
	

	居民生活
用水
	未实现污水收集管网覆盖且未进行污水集中处理用户
	第一阶梯
	0-154（含）
	2.15
	2.11
	







0.04

	——

	
	
	第二阶梯
	154-234（含）
	3.21
	3.17
	
	

	
	
	第三阶梯
	234以上
	4.26
	4.22
	
	

	
	已实现污水收集管网覆盖且进行污水集中处理的用户
	第一阶梯
	0-154（含）
	3.00
	2.11
	
	0.85

	
	
	第二阶梯
	154-234（含）
	4.06
	3.17
	
	

	
	
	第三阶梯
	234以上
	5.11
	4.22
	
	

	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水
	未实现污水收集管网覆盖且未进行污水集中处理的用户
	不执行阶梯
水价
	——
	2.68
	2.64
	
	——

	
	已实现污水收集管网覆盖且进行污水集中处理的用户
	
	
	3.53
	2.64
	
	0.85

	其他非居民用水
	未实现污水收集管网覆盖且未进行污水集中处理的用户
	
	
	3.60
	3.20
	0.40
	——

	
	已实现污水收集管网覆盖且进行污水集中处理的用户
	
	
	4.80
	3.20
	
	1.20

	特种用水
	未实现污水收集管网覆盖且未进行污水集中处理的用户
	
	
	14.00
	9.00
	5.00
	——

	
	已实现污水收集管网覆盖且进行污水集中处理的用户
	
	
	15.20
	9.00
	
	1.20

	备注
	一、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范围：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
二、执行居民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的范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 托育机构用水、利用非居住存量土地和非居住存量房屋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赁住户用水等，上述各类用水根据其对应的行业主管部门明确的认定标准及办法执行。
三、执行非居民用水价格的范围：工业、建筑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及其它非居民用水等。
四、执行特种用水价格的范围：洗车、洗浴、以自来水为原料的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特种用水用户由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 ：主动公开
	抄送：区财政局 区审计局 区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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